
证券代码：

002039

证券简称：黔源电力 公告编号：

2011039

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电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近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关于适当调整电价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

[2011]

1101

号）。 经贵州省政府同意，决定适当调整贵州省电价水平，

6

月

14

日贵州省物价局下发了《贵州省物

价局关于调整贵州电网上网电价和销售电价的通知》（黔价格

[2011]111

号），通知中说明：

"

为缓解水电企

业经营困难，我省水电上网电价自

2011

年

4

月

10

日起每千瓦时提高

0.3

分钱。

"

公司所属引子渡水电站上网电价由每千瓦时

0.2574

元调整为

0.2604

元； 普定水电站上网电价由每

千瓦时

0.2724

元调整为

0.2754

元；光照水电站上网电价由每千瓦时

0.293

元调整为

0.296

元；董箐水电

站上网电价由每千瓦时

0.306

元调整为

0.309

元。 鱼塘水电站上网电价由每千瓦时

0.2524

元调整为

0.2554

元；清溪水电站上网电价由每千瓦时

0.2524

元调整为

0.2554

元。

特此公告。

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六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４９

证券简称： 大洋电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８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特别提示：

１

、本次可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２９

，

５６３

万股；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０

日。

一、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并上市及上市后股权变动情况

１

、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并上市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字［

２００８

］

７２２

号文”核准，核准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公开发行不超过

３

，

２００

万股新股，公司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和网上资金申购定

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于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向社会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３

，

２００

万股，每股面值

１

元，每股发行价格为

２５．６０

元，其中，网下配售

６４０

万股，网上定价发行

２

，

５６０

万股，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９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交易。 网下配售的股票

６４０

万股于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９

日上市流通。 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股本为

９

，

４００

万股，公司上市时总股本为

１２

，

６００

万股。

自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后，公司股东持有的股票均托管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总股本为

４２

，

８４０

万股。

２

、上市后股权变动情况

（

１

）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５

日，公司

２００８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了如下利润分配决议：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

股本

１２

，

６００

万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派含税现金股利

８

元。 公司根据上述

决议用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１２

，

６００

万股，转增股本后的总股本为

２５

，

２００

万股。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９

日公司实施

了分配方案，公司限售股份增加为

１８

，

８００

万股，占股份总数的

７４．６０％

。 本次增资业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

务所

ＸＹＺＨ／２００８ＳＺＡ１０２１

号验资报告验证。

（

２

）

２０１０

年

０４

月

２５

日，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２００９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总股本

２５

，

２００

万股为基数，按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５

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７

股，合计转增股本

１７

，

６４０

万股，转增股本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４２

，

８４０

万股。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１

日公司实施以上权益分派事宜， 公司限售股份增加为

３１

，

９６０

万股， 占股份总数的

７４．６０％

。 本次增资业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ＸＹＺＨ／２００９ＳＺＡ１０７２

号验资报告验证。

（

３

）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２４

日，公司控股股东鲁楚平先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在二级市场增持了本公司

１０

万股。 继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９

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１

日公司实施了上述权益分派方案后，鲁楚平先生增持的公

司股份

１０

万股变动为

３４

万股，该部分股份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４

日自动解锁转为流通股。 截至本公告日，公

司股份结构为：限售股份为

３１

，

９６０

万股，占股份总数的

７４．６０％

，无限售条件股份为

１０

，

８８０

股，占股份总

数的

２５．４０％

。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履行限售作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履行限售承诺

１

、股东中山庞德大洋贸易有限公司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在前述承诺期限届满后，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

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

２

、股东鲁楚平、徐海明、鲁三平、彭惠和熊杰明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３

、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鲁楚平、徐海明、彭惠、熊杰明在上述承诺的基础上，进一步承

诺：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辞去上述职务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所

持有的公司股份。

（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鲁楚平、徐海明、彭惠、熊杰明承诺：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

过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

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

（三）控股股东增持股票承诺情况

鲁楚平先生及一致行动人彭惠女士、鲁三平先生、熊杰明先生承诺：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

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票。

（四）限售承诺履行情况

经核查：上述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履行了上市时所做承诺，所持股份未发生转让、委托他人管理及公

司回购的情况；未有因离任而出售股份的情况，高级管理人员持有股份的解锁符合相关规定和承诺；在增

持计划实施期间，鲁楚平先生及一致行动人彭惠女士、鲁三平先生、熊杰明先生履行了承诺，在实施期间

一年内及增持实施后一年内未减持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

三、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情况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０

日。

２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

２９

，

５６３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６９．０１％

；各限售股份持有人本次限售

股份解除限售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数 可解除限售股数
可解除限售股数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比

例
备注

１

鲁楚平
１５９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９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３７．３０％ ＊

注
１

２

鲁三平
５７

，

５２８

，

０００ ５７

，

５２８

，

０００ １３．４３％

３

徐海明
４７

，

９４０

，

０００ ４７

，

９４０

，

０００ １１．１９％ ＊

注
１

４

中山庞德大洋贸易有
限公司 ３１

，

９６０

，

０００ ７

，

９９０

，

０００ １．８７％ ＊

注
２

５

彭惠
１５

，

９８０

，

０００ １５

，

９８０

，

０００ ３．７３％ ＊

注
１

６

熊杰明
６

，

３９２

，

０００ ６

，

３９２

，

０００ １．４９％ ＊

注
１

合计
３１９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２９５

，

６３０

，

０００ ６９．０１％

注

１

：鲁楚平先生现任公司董事长，徐海明先生现任公司总经理，彭惠女士现任公司董事，熊杰明先生

现任公司董事、 董事会秘书， 上述

４

人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 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

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

注

２

：股东中山庞德大洋贸易有限公司所持公司限售股份解除限售后，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有

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故本年度按照其所持限售股份

２５％

进行解锁。

四、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３１９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７４．６０％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８９

，

４８８

，

０００ ２０．８９％ ２３

，

９７０

，

０００ ５．５９％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３１

，

９６０

，

０００ ７．４６％ ２３

，

９７０

，

０００ ５．５９％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５７

，

５２８

，

０００ １３．４３％

４

、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

高管股份
２３０

，

１１２

，

０００ ５３．７１％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０８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４０％ ４０４

，

４３０

，

０００ ９４．４１％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８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４０％ ４０４

，

４３０

，

０００ ９４．４１％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４２８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４０４

，

４３０

，

０００ ９４．４１％

五、保荐机构核查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本次公司限售股份解禁的股东严格履行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其所作出的相关承诺。 本

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大洋电机对本次

限售股份解禁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本保荐机构同意大洋电机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六、其他事项

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况也不存在

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的情况。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及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报告；

３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９０

证券简称：华神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９

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 减持比例
四川华神
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５

日至
１２

日
９．２１

元
９６６

，

０００ ０．４８％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３

日至
６

月
１４

日
１７．１８

元
１

，

８５８

，

０９５ ０．５３％

合计
２

，

８２４

，

０９５ １．０１％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 占总股本比例

四川华神
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５３

，

６２０

，

６６０ ２６．８６％ ８７

，

１２８

，

２８１ ２４．８８％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５

，

５２０

，

６６０ ２．７７％ ８７

，

１２８

，

２８１ ２４．８８％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４８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２４．０９％ ０ ０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利润分配及股权激励造成总股本和四川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变

更。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是否违反了《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否

２

、本次减持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是

３

、本次减持是否遵守其在《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收购报告书》等文件中所做出的最低减持价格

等承诺：是

三、备查文件

１

、四川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减持情况说明。

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六月十五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C11

2011

年
6

月
16

日星期四

证券代码：

000547

证券简称：闽福发

A

公告编号：

2011-018

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开会通知于

2011

年

6

月

3

日以电子邮件、书面、传真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1

年

6

月

15

日以传真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

事

7

名，实到董事

7

名。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章高路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经过认真审议，一致通过：《关于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资金的议案》。

为减少公司财务费用支出，提高资金利用效率，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

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有资金，共计人民币

67,683,877.88

元。 公司已聘请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华兴所

"

）对公司募投项目预先已投入资金使用情况发表专项审核意见，华兴所已

对该事项出具了专项鉴证报告，该鉴证报告结论为：公司管理层编制的《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

募投项目资金的专项说明》与实际情况相符。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6

月

15

日

证券代码：

000547

证券简称：闽福发

A

公告编号：

2011-019

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6

月

3

日以电子邮件、书面、传真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1

年

6

月

15

日以传真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公司

监事

4

名，实到会监事

4

名，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林琴女士主持，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与《公司章

程》的规定。

与会监事经过认真审核， 一致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资金的议

案》。

监事会全体成员经过认真审核，认为：公司已聘请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华兴

所

"

）对公司募投项目预先已投入资金使用情况发表专项审核意见，华兴所已对该事项出具了专项鉴证

报告，该鉴证报告结论为：公司管理层编制的《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资金的专项说明》

与实际情况相符。 公司使用部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有资金有利于降低公司的财务费

用，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资金置换行为没有与募投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 因此，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67,683,877.88

元置换预

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有资金。

特此公告。

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1

年

6

月

15

日

证券代码：

000547

证券简称：闽福发

A

公告编号：

2011-020

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募集资金

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

闽福发

"

、

"

发行人

"

）于

2011

年

6

月

15

日以传真通

讯方式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资

金的议案》。拟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67,683,877.88

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有资金。现将具体事宜公

告如下：

一、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及验资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证监许可

[2010]1774"

号文核准，公司获准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8,000

万

股新股。

2011

年

4

月

29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验资工作完成，公司本次实际发行股份数

量为

64,367,816

股，发行价格为

8.70

元

/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559,999,999.20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

的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547,219,999.20

元。 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到

位情况出具了闽华兴所（

2011

）验字

C-002

号《验资报告》。

三、以自有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为把握市场机遇，尽快完成募投项目，公司在本次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前期以自有资金预先投入募

投项目的建设。截至

2011

年

4

月

30

日，公司以自有资金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额为

67,683,877.88

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预先投入自有资金
１

汽车电子系统项目
３１

，

３３１

，

３５１．７０

２

新一代低噪音柴油发电机组项目
３６

，

３５２

，

５２６．１８

合计
６７

，

６８３

，

８７７．８８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公司

已聘请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华兴所

"

）对公司募投项目预先已投入资金使用情况

发表专项审核意见，华兴所已对该事项出具了专项鉴证报告，该鉴证报告结论为：公司管理层编制的《关

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资金的专项说明》与实际情况相符。

三、董事会决议情况

公司于

2011

年

6

月

15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募集资金置

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

有资金，共计人民币

67,683,877.88

元。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如下独立意见：公司本次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行为符合公司发展需要，

预先投入数额经注册会计师审核，内容及程序均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有资金的行为符合

公司发展利益需要，有利于提高公司的资金利用效率，不存在损害广大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同意公司

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有资金人民币

67,683,877.88

元。

五、监事会决议情况

公司于

2011

年

6

月

15

日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

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有

资金，共计人民币

67,683,877.88

元。

六、保荐机构意见

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 就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资金事项

进行了核查并发表如下意见：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闽福发拟以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有资金

67,683,877.88

元，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损害股东利益的

情形， 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置换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

定，本保荐机构同意闽福发在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后实施该等事项。

特此公告。

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6

月

15

日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

在上海银行开通定期定额投资

及转换业务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决定自

2011

年

6

月

17

日起在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上海银行

"

）开通旗下部分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业务。 现将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基金

银华保本增值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180002

，以下简称

"

银华保本增值混合

"

）、银华全球核心优选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183001

）、银华领先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180013

，以下简称

"

银

华领先策略股票

"

）、银华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180015

，以下简称

"

银华增强收益债

券

"

）。 上海银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每期最低扣款金额

100

元，具体业务办理请遵循上海银行的相关业务

细则。

二、本次开通转换业务基金

银华和谐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180018

）、银华成长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代码：

180020

）与银华优势企业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180001

）、银华保本增值混合、银华

-

道琼

斯

88

精选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180003

）、银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A

级代码：

180008

；

B

级代码：

180009

）、银华优质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180010

）、银华领先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代码：

180013

，以下简称

"

银华领先策略股票

"

）、银华增强收益债券间的转换业务。 转换业务具体规则详

见本公司网站。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一、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

168

号

客户服务电话：

021-962888

网址：

www.bankofshanghai.com

二、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678-3333

、

010-85186558

网址：

www.yhfund.com.cn

重要提示：

1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2

、银华领先策略股票基金自

2010

年

2

月

1

日起暂停申购、转换转入及单笔

10

万元以上定期定额投

资业务。 在此期间，银华领先策略股票基金正常办理赎回、转换转出及单笔

10

万元（含）以下的定期定额

投资等业务。 该基金恢复办理申购、转换转入及单笔

10

万元以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公

告。 详情请见本公司于

2010

年

2

月

1

日在三大证券报及公司网站刊登的《关于银华领先策略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暂停申购、转换转入业务的公告》。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

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6

月

16

日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提醒投资者防范

非法证券活动的公告

近日，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发现某些不法分子冒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之

名进行股票推荐与金融诈骗。 本公司在此严正声明：本公司未授权任何机构或个人开展投资咨询、资产管

理等相关业务；任何机构或个人以本公司名义或声称经本公司授权开展投资咨询、资产管理等活动的，必

须立即停止，并采取有效措施消除不良影响；本公司保留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权利。

同时， 为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本公司在此郑重敬告各位投资者： 本公司网站为

http://www.

yhfund.com.cn

，全国统一客户服务电话为

400-678-3333

（免长途）、

010-85186558

，除此之外本公司未设置

任何其他客户服务电话或者服务热线。

对于任何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不尊重本公司声明，不经本公司同意，擅自利用本公司的有关信息

进行非法活动的行为，本公司保留采取法律措施并追究其一切责任的权利。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6

月

16

日

证券代码：

601616

证券简称：广电电气 公告编号：临

2011-022

上海广电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

正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派送现金

0.30

元（含税），每

10

股派送现金

3.00

元（含税）；

●

扣税前每股现金红利

0.30

元，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0.27

元；

●

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6

月

21

日；

●

除息日：

2011

年

6

月

22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 2011

年

6

月

29

日。

一、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

2011

年

5

月

12

日召开的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股东

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2011

年

5

月

13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上。

二、分红派息方案

1

、发放年度：

2010

年度；

2

、发放范围：以发行后的总股本

51,810

万股为基数，向股权登记日在册的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送现金

3.00

元（含税），共派送现金

15,543

万元；

3

、每股派送现金

0.30

元（含税），每

10

股派送现金

3.00

元（含税）；

4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对于流通股个人股东，公司按

10%

的税率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后，实际派送现

金红利为每股

0.27

元；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

）按税后现金发放红利；其余股东实际派送现金红利为

每股

0.30

元。

三、分红派息具体实施时间

1

、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6

月

21

日；

2

、除息日：

2011

年

6

月

22

日；

3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1

年

6

月

29

日。

四、分派对象

截至

2011

年

6

月

21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五、分红派息实施办法

1

、发起人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发放，发起人股东名单为：严怀忠、徐力圣、张丽、邓尚禕、朱

宁、潘国联、严新生、杨敏伟、蔡仁贵、朱光明、沈贤、朱赞庆、何月囡、赵凤展、马小丰、夏良炳、孙秀华、徐

懿、田长根、周舒丹、梁建、乐婷婷、金希白、刘亚英、苏惠玲、李建平、王育莲、何振华、朱生明、蔡志刚、王

江、施玲玲、北京仁海维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上海佰孚控股有限公司、上海旻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

35

名；

2

、 其他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

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

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六、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上海广电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地址：上海市奉贤区南桥镇环城东路

123

弄

1

号

电话：

67101661

传真：

67101890

邮政编码：

201400

七、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上海广电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6

月

16

日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变更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直销银行专户的公告

由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银行

"

）系统升级原因，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本公司

"

）于

2011

年

6

月

20

日起变更中国银行直销银行专户，敬请广大投资者留意：

原中国银行直销银行专户基本信息如下：

开户名称：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开户帐号：

044654-8180-12583628025001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中银大厦支行

变更后中国银行直销银行专户基本信息如下：

开户名称：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开户帐号：

455959213743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中银大厦支行

因本次变更事项在短期内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投资者今后存入认

／

申购资金到以上

直销银行专户时，请在汇款用途中注明所认

／

申购的基金名称以及投资者名称。

详情可拨打客服热线

021-38834788／400-888-5566

或登陆公司网站

www.bocim.com

。

风险提示：本公司作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本公司管理的基金之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

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6

月

16

日

证券代码：

000856

证券简称：

ST

唐陶 公告编号：

2011-23

唐山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6

月

15

日 上午

8

：

30

2.

召开地点：冀东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会议室

3.

召开方式：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方式。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进会

6.

会议的召开是否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说明：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出席的总体情况：

大会实到股东及委托代理人

3

人，共持有公司股份

68,416,421

股，占公司总股本

227,000,000

股的

30.13939%

。

2.

外资股东出席情况：

公司未发行境内、外上市外资股。

3.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常年法律顾问列席（出席）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方式。

（一）表决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68,416,42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表决结果：经与会股东审议，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通过该项议案。

（二）表决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68,416,42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表决结果：经与会股东审议，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通过该项议案。

（三）表决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68,416,42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表决结果：经与会股东审议，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通过该项议案。

（四）表决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

68,416,42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表决结果：经与会股东审议，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通过该项议案。

（五）表决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同意

68,416,42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表决结果：经与会股东审议，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通过该项议案。

（六）表决通过了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根据本公司章程规定，董事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 本次董事候选人共

6

人，出席会议股东共持有公

司股份

68,416,421

股，全体股东拥有的表决票数为

410,498,526

票。 每位股东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

1

、选举张增光先生为公司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68,416,42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表决结果：经与会股东审议，以记名方式和累积投票表决的方式，同意选举张增光先生为公司董事。

2

、选举王晓华先生为公司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68,416,42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表决结果：经与会股东审议，以记名方式和累积投票表决的方式，同意选举王晓华先生为公司董事。

3

、选举于宝池先生为公司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68,416,42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表决结果：经与会股东审议，以记名方式和累积投票表决的方式，同意选举于宝池先生为公司董事。

4

、选举高建明先生为公司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68,416,42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表决结果：经与会股东审议，以记名方式和累积投票表决的方式，同意选举高建明先生为公司董事。

5

、选举陈欣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68,416,42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表决结果：经与会股东审议，以记名方式和累积投票表决的方式，同意选举陈欣女士为公司董事。

6

、选举王富强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68,416,42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表决结果：经与会股东审议，以记名方式和累积投票表决的方式，同意选举王富强先生为公司董事。

因工作繁忙，经刘彬先生本人申请，不再作为独立董事候选人。

（七）表决通过了确定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标准的议案。

经股东大会审议，确定给予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每人每年

5

万元（含税）津贴，独立董事参加董事会、

股东大会或根据公司章程行使其他职权时发生的必要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交通费、住宿费等由公司另行

支付。

表决情况：同意

68,416,42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表决结果：经与会股东审议，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通过该项议案。

（八）表决通过了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根据本公司章程规定，监事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 本次监事候选人共

2

人，出席会议股东共持有公

司股份

68,416,421

股，全体股东拥有的表决票数为

136,832,842

票。 每位股东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

1

、选举左世中先生为公司监事

表决情况：同意

68,416,42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表决结果：经与会股东审议，以记名方式和累积投票表决的方式，同意选举左世中先生为公司监事。

2

、选举朱凤春先生为公司监事

表决情况：同意

68,416,42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表决结果：经与会股东审议，以记名方式和累积投票表决的方式，同意选举朱凤春先生为公司监事。

（九）表决通过了公司更名的议案。

原公司名称：唐山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为：唐山冀东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注册登记为准）

表决情况：同意

68,416,42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表决结果：经与会股东审议，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通过该项议案。

（十）表决通过了公司变更住所的议案。

原公司住所：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缸窑路

110

号

变更为：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装备制造产业园区（以工商注册登记为准）

表决情况：同意

68,416,42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表决结果：经与会股东审议，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通过该项议案。

（十一）表决通过了公司变更经营范围的议案。

原经营范围：日用陶瓷、卫生陶瓷、墙地砖、工业理化陶瓷、特种陶瓷、耐火材料、建筑陶瓷及花纸、色

釉料、包装物等陶瓷相关产品的设计、开发、生产和销售，压砖机、模具的制造、销售，机械零部件加工（限

分支机构生产）；普通货运（限分支机构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0

年

11

月

16

日）；经营本企业自产产

品和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

营和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变更为：

资本运营，运营管理；水泥机械设备及配件、普通机械设备及配件的制造、销售；成套设备销售。普通

货运；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和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

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以工商注册登记为准）

表决情况：同意

68,416,42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表决结果：经与会股东审议，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通过该项议案。

（十二）表决通过了《唐山冀东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表决情况：同意

68,416,42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表决结果：经与会股东审议，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通过该项议案。

（十三）表决通过了公司聘请会计师事务所议案；

公司董事会向股东大会提请聘请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审计的会计师事务

所。

表决情况：同意

68,416,42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表决结果：经与会股东审议，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同意聘请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为公司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田伟奇 、贺秋平

3.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本次股东

大会召集人的资格以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唐山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唐山陶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15

日

证券代码：

000856

证券简称：

ST

唐陶 公告编号：

2011-24

唐山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唐山冀东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董事会于

2011

年

6

月

5

日，以专人送达的方

式向全体董事和监事发出了关于召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

2011

年

6

月

15

日

在冀东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六名，实到董事六名，三名监事及其他相关人

员列席会议。会议的表决方式为现场表决。会议由张增光先生主持，会议对通知所列议案进行了审议。会

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全体董事选举张增光先生为本公司董事长。

该项决议六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聘任公司经理的议案。

经董事会研究决定，聘任于宝池先生为公司经理。 （简历附后）

该项决议六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聘任公司副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经理于宝池先生提名，聘任高建明先生为公司副经理。 （简历附后）

该项决议六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的议案。

鉴于公司董事会秘书人选尚未确定，经董事会研究，暂由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该项决议六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唐山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6

月

15

日

附件：

简历：

1

、于宝池先生：毕业于中南矿冶学院，工程硕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1986

年加入河北省冀东水泥

厂，

1997

年

7

月至

2005

年

5

月任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2005

年

6

月任唐山冀东水泥股

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副总经理。

2006

年

5

月至今，为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副董事长。

2006

年

5

月至

2011

年

6

月

14

日，担任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于宝池先生与唐山陶瓷股份有限公司或唐山陶瓷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

联关系；未持有唐山陶瓷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

2

、高建明先生：毕业于燕山大学，工程硕士，高级工程师。

1979

年加入河北省冀东水泥厂，

2002

年

9

月至

2005

年

4

月任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2005

年

4

月至

2010

年

8

月

19

日担任河北

省冀东水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高建明先生与唐山陶瓷股份有限公司或唐山陶瓷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

联关系；未持有唐山陶瓷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

证券代码：

000856

证券简称：

ST

唐陶 公告编号：

2011-25

唐山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

唐山冀东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监事会于

2011

年

6

月

5

日，以专人送达的方

式向全体监事发出了关于召开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

2011

年

6

月

15

日在本公

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三名，实到监事三名。 会议的表决方式为现场表决。 会议由左世中先生主

持，会议对通知所列议案进行了审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出席会议的监事人数符合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选举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全体监事选举左世中先生为监事会主席。

该项决议三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特此公告。

唐山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1

年

6

月

15

日


